
 

                  課外組分機：1221, 1222, 1223, 1224 

 

場地使用切結書 

茲因活動所需，故於非上班期間擬向課外組洽借場地 

                 ，以利活動之進行，於借用期間，

應當善盡保管維護之責任，依據真理大學財產管理辦

法及真理大學台北校區課外組場地管理辦法辦理，倘

有任何污損毀害等之情事，願負起恢復場地原狀或器

材設備損害賠償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借用單位： 

                 借用日期： 

                 借 用 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單位章）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 


